
台糖公司高雄區處標租農業用地(投標須知)

92年 08月 13日資用字第09290101029號函頒布

97年 04月 08日資生字第0970003768號函修訂

97年 08月 25日資生字第0970008553號函修訂

98年 03月 20日資生字第0980002858 號函修訂

98年 05月 13日資生字第0980005198號函修訂

99年 05月 26日資生字第0990005034 號函修訂

101年 01月 18日資生字第1010000887 號函修訂

102年 04月 25日資生字第1020008246號函修訂

106年 07月 06日農用字第1060018222號函修訂

107年 03月 05日農用字第1070007766號函修訂

108年 03月 18日農用字第1080008429號函修訂

109年 08月 18日農用字第1090026312號函修訂

109年 12月 17日農用字第1090039630號函修訂

110年 02月 17日農用字第1100004513號函修訂

110年 05月 07日農用字第1100013027號函修訂

110年 06月 21日農用字第1100017460號函修訂

110年 08月 27日農用字第1109003641號函修訂

111年 07月 05日農用字第1110009887號函修訂

112年 08月 11日農用字第1120013038號函修訂

112年 10月 04日農用字第1120015906號函修訂

113年 05月 07日農用字第1130006763號函修訂

114年 03月 27日農用字第1140004642號函修訂

114年 07月 15日農用字第1140010157號函修訂

114年 10月 22日農用字第1140015362號函修訂

一、租賃土地標示、面積、使用類別、申報地價、履約保證金及押標金，

詳如本投標須知附件之明細表及位置圖。

二、租賃期間：

自簽約之日起至屆滿 1-2 年之日止，契約於租期屆滿時當然消滅，得

標人不得主張民法第 451 條及土地法第 109、114 條規定之適用。

三、租賃用途：

（一）本標租案之土地，供作種植作物使用，但不得種植中藥藥用植物及

農業部聯繫會報限制出租種植之作物，如得標人需種植上述限制出

租種植之作物時，應先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否則視同違約。

（二）本標租案得標人如欲種植芒果，應依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之規

定，申請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如契約租期屆滿前未取得產銷履歷驗

證證書者，則本公司重新辦理標租時，得標人不得再參與投標種植

芒果。

（三）本標租案得標人如欲種植作物為草皮、苗木等易帶走土壤等作物，



本公司須再加收土壤維護費用每年每公頃新臺幣2萬元。

（四）本標租案得標人應於簽約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其規劃種植作物項目，

如於租賃期間得標人欲增減種植作物項目者亦同，租賃期間內所種

植作物項目本公司將記錄於農場農地種植紀錄表。本契約租賃期間

如得標人種植作物違反本條第1款但書規定者，本公司應依契約書第

10條第2款之規定辦理。

（五）本標租案之土地，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8條之1第 1項規定，設置以

竹木、稻草、塑膠材料、角鋼、鐵絲網或其他材料，搭建無固定基

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不另計費。

（六）本標租案之土地，如得標人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以申請作「農作產銷設施」為

限)，得標人應先將該設施之構圖、規格、使用材料種類及建造金額

等資料，報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後，方得辦理，上開面積須另行計費

收權利金。

（七）本標租案之土地，不得供作前6款規定以外之使用，包括：不得供作

農舍、林業設施、自然保育設施、水產養殖設施、畜牧設施、休閒

農業設施、綠能設施（含任何型式屋頂型及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

堆置收納營建剩餘土石方、水庫、河川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處理設施、

採取土石、公用事業設施等使用，亦不得有從事營利商業、住宅、

工廠或其他任何非農業使用之行為。

（八）本標租案之土地，如已興建簡易固定基礎建物，上開設置面積須另

行計費收取權利金。簡易固定基礎建物如被舉發、罰款或應辦理事

項，得標人應自行負責。

（九）前款所稱之簡易固定基礎建物，係指單層鐵皮屋結構（含貨櫃屋）

或溫（網）室栽培生產需要所需之農業設施，地面僅得用 PC鋪設，

牆壁不得砌磚及使用 RC材料，屋頂亦僅得鋪蓋鐵皮不得使用 RC等混

凝土材料。

（十）本標租案土地非屬農業用地者，如得標人需興建前款之簡易固定基

礎建物時，應先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否則視同違約，上開設置面積

須另行計費收取權利金。

（十一）本標租案土地非屬農業用地者，租賃期間如發生天然災害，得標

人不得要求本公司賠償或補償。

四、 使用限制：

（一）本公司不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得標人申請建築使用，惟得標人

因生產作業需要，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以申請作「農作產銷設施」為限)，並



報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使用分區屬於非農業用地者，

不同意辦理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二）租賃期間得標人不得請求辦理設定地上權。

（三）租賃期間得標人不得請求辦理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

（四）得標人不得申請作前條規定租賃用途以外之其他容許使用(除申請作

「農作產銷設施」者外)。

（五）租賃期間本標租案之土地及周邊農路，得標人不得提供予他人通行

使用，如提供予他人通行使用，視為違約。

（六）租賃期間得標人不得將農地、農業設施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

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七）本公司不負責供水；如自行設置蓄水池，應於蓄水池周圍設置圍籬，

並豎立警告標示。如欲使用本公司灌溉設備，應依本公司「農場自

設水源餘水代灌要點」申請辦理，惟本公司保有同意與否權利，及

不保證完全供水。

（八）    得標人不得載運「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等法規  

所規範物質及非屬本契約土地物質進入上開土地內撒布或堆置，否

則視同違約，本公司應依契約書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終止本契約，  

如得標人倘有改善土壤地力需求，應使用具有肥料登記證之產品或

經主管機關審認物質，並應事前提報計畫書送本公司書面審核同意

後，始得辦理。

五、投標人資格：

（一）具有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或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但不得由 2人

（含）以上之名義共同投標。

（二）開標前未積欠本公司租金者。

（三）屬行政院令發布「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及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項

目」者，不得參與投標，但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四）如原承租人於契約期間違反契約規定並經本公司終止契約者，自終

止日起2年內(原承租契約期限)原承租人不得參加本公司標租案投標

或作為決標對象。

（五）    如投標人為公司法人，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六）    近三年內無重大違約紀錄，且未因違反政府契約而受限制投標處  

分。

六、投標時應提出下列之相關文件：

（一）自然人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二）法人應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法不得再作



為證明文件）。

（三）投標人聲明書。

七、購買投標須知與標單：

凡有意投標者，應於公告期限辦公時間內，逕向本區處農場課購買，每

份工本費新臺幣伍佰元整，無須登記姓名、地址與電話。函購者，可於

上述期限內，附工本費及限時掛號回郵信封，郵寄本區處，即予寄上。

八、踏看現場與調查：

投標人應依照本招標公告之附圖，自行前往現場查看，且應自行查明

政府機關有無辦理本標案土地之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之相關

作業或預訂期程，並自行評估相關風險，不得嗣後向本公司請求任何

賠償或補償。

九、得標人應給付租金、權利金、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

（一）土地租金：按得標之年租金計收；如另有非純作農作使用者，其設

置之面積，應另按當期申報地價 10%計收租金，申報地價調整時，

亦隨同調整。

（二）權利金：應於簽訂契約之日，1次付清(限已興建之簡易建築者適用

之)，權利金本公司收取後即不退還，續約時，亦同，其計價方式

如下：

1.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面積占該承租土地面積在 60%以下者，依實際

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1.65%×契約剩餘期間之年數，收

取權利金。

2.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面積占該承租土地面積逾 60%者，應依實際承

租面積，按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時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之 1%

乘以契約剩餘期間之年數所得金額，1次收取權利金。

3. 權利金之年數不足 1年之部分，以實際日數乘以三六五之一計算。

4. 續約時，得標人應依本款規定計算權利金，並於續約簽約時一次

給付予本公司。

（三）如得標人依契約書第 2條第 6款規定，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者，

應於本公司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時，1次付清權利金，權利金本

公司收取後，即不退還，其計價方式依前款之規定辦理。

（四）權利金：本公司收取後即不退還。除本契約土地全部或一部被徵收

時，得就徵收範圍及無法使用之租賃期間比例核計無息退還外，本

公司依契約書第10條之規定終止契約時，亦不予退還。

（五）履約保證金：每 1公頃新臺幣 1萬元，未滿 1公頃應按實際面積比

例計收。

（六）委託耕地處理費:新臺幣○○○元整，得標人於租賃期間通知本公



司新增作物之清除難度，本公司得視清除難度另行增收處理費用，

本契約於租期屆滿或終止時，如得標人因故未將本契約土地地上物

完成清除回復土地之原狀(長期作物之根系部分如樹頭或竹頭應全

部清除乾淨)，交還予本公司時，得標人同意由本公司全權處理回

復土地原狀及所需之金額由得標人負擔，並應於簽約時出具同意書

予本公司。

（七）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應由得標人以現金、設定質權予本

公司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應由該金融機構出具「放棄行使抵銷

權」之聲明)或無記名可轉讓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存款單背面讓

與人欄應簽章）繳納。

（八）本公司於收取租金與權利金時，應一併收取法定營業稅。

十、押標金：（詳附標租明細表）

（一）押標金新臺幣○○○元整，上述押標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無須

載明受款人，如載明受款人時，應以「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區處」為受款人：

1. 經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或漁

會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即期支票、本票或保付支票。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匯票。

（二）得標人之押標金於得標後依本須知第 13條規定辦理；其餘未得標者

於開標當日或翌日（辦公時間內）持投標單寄達或送達收執證明，

由本區處驗明原投標人之國民身分證及與投標單所蓋相同之印章後，

原票據無息退還。如委託他人代領，應出具前揭文件及委託書（所

蓋印章應與投標單相同），受託人並應攜帶身分證、印章具據領回。

逾期未領回者，由本區處依一般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三）得標人得以其原繳納之押標金轉為履約保證金。

十一、投標：（投標單限以黑色或藍色之鋼筆、原子筆填寫）

（一）投標人於投標前應慎慮本標租案係訂有租賃期限，依農業發展條例

第21條第 2項規定，租賃關係於租期屆滿時消滅，如本案因故無法

再辦理農地租賃標租或續租時，投標人不能以投資本標租案土壤改

良、整地等任何理由要求賠(補)償。

（二）投標人應依本須知第 6條規定提出相關文件內容，於投標單載明投

標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並加蓋印章。其為法人者，應

載明法人名稱、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住

址及登記文件字號，並加蓋印章。

（三）投標價應以中文大寫（請配合個案租金之計算方式訂之），並不得

低於招標底價。



（四）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押標金之票據，連同本須知第 6條規定

應提出之相關文件裝入本須知所附投標專用信封內密封(或自備大信

封)，於 115年 1月 22日上午 9 時前，以掛號郵寄寄達橋頭郵局 58

號信箱或本區處總務課，或逕送本區處總務課，逾時寄達或送達者

不予受理，原件退還。投寄或送達後不得申請撤回。

十二、 開標與決標：

（一）民國 115年 1月 22日上午 9時 30分在本區處第一會議室開標，歡迎

到場觀標(憑寄投標單掛號信執據入場），當天如因天災或其他突發

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之同時間、地點開標。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投投標單無效，原件退還投標人：

1. 投標信封內所附押標金不足（當場不得補繳），或未附押標金，

或所附票據不合規定，或無投標單，或投標單未填標價者。

2. 投標單加註附帶條件，或投標單經塗改未蓋章，或其字跡難以

辨認，或低於標租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填寫者。

3. 投標人未依本須知第 6條規定提出相關文件內容，於投標單上

載明投標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並加蓋印章者。或

法人名稱、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住

址及登記文件字號，並加蓋印章者。

4. 不符合第 5條所定之投標人資格，或未檢附投標人資格證明文

件，或附有條件之文件者。

5. 投標人聲明書之聲明事項未答者或內容有誤者。

6. 投標信封封口未密封，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者。

7. 投標信封寄至指定郵政信箱(或地點)以外處所，或持送開標場

所者。

8. 投標單及投標人聲明書未簽名或蓋章，或簽名與印章非同一人

者；簽名或蓋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者，視同未簽名或蓋章。

9. 未用加蓋本區處發售蓋有印記之標單，或使用投標人自行影印

之本區處標單，或塗改標單字句者。

10. 1人投2標以上者，或同ㄧ標封內寄 2標以上者。

11. 押標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區處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12. 投標人於開標前仍積欠本公司租金者。

13. 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監(辦)標人認為依法不合，或未依投標

須知投標者。

（三）開標前本區處有權停止標租，並得隨時修改標租文件之內容再公告。

（四）決標：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人，於標單上所載投標價最高，

且不低於底價者為得標人。如最高投標價有 2標以上相同，且均得



為決標對象時，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十三、 簽約及繳款：(首次標租或原承租人無優先承租權時適用，如無地

上物則刪除第四款及第五款)

（一）得標人應於本區處寄達得標通知達到之次日起 15日內，至本區處繳

清第1年土地租金、權利金、履約保證金（所繳押標金得抵繳部分

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含同意書），並依本投標須知附

件「農業用地租賃契約書」之內容，與本公司完成簽約。逾期或通

知不到視同棄權，所繳押標金不予退還，本區處並得通知次高標人

依序按決標價決標，並限期繳清第 1年土地租金、權利金、履約保

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含同意書），以及完成簽約等事宜。

（二）得標人如為法人組織時，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應作為

訂約之連帶保證人，嗣後代表人如有變更，除應通知本公司外，連

帶保證人應隨同變更及辦理公證。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之押標金全部不予退還：

1. 放棄得標者。

2. 逾簽約期間不繳或未繳清第 1年土地租金、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

地處理費者。

3. 投標文件所填投標人住址與實際不符，致無法送達得標通知或投

標人藉故拒收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退回者。

（四）本案租賃標的物之土地上，有原承租人所有之地上物，本公司將於

開標後通知原承租人應依契約規定於契約屆滿或終止之日起 10日內

清除該地上物。惟如本公司未能於上述期限內由原承租人清除地上

物返還土地時，本招標案於上述期限屆滿時視同廢標，最高標人不

得據此向本公司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五）前款最高標人，如能提出足以證明已取得前款地上物之所有權或事

實上處分權之證據，以致地上物已無清除之必要者，最高標人得於

取得上述證據後，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於確認無誤後，得不清除地

上物，並即行通知最高標人得標，最高標人於接獲得標之通知後，

應即依第1款規定辦理。

十三、簽約及繳款：(租期屆滿如需重新標租且原承租人有優先承租權時

適用，如無地上物則刪除第六款及第七款)

（一）本標租案如原承租人參與投標及通過審查合格後，得以該決標之同

一金額優先承租，原承租人應於本區處通知達到之次日起 10日內，

以書面向本區處表示是否願意以最高標之同樣條件優先承租，及繳

納相當於押標金之款項，逾期不表示或另附帶條件或逾期未繳納上

述款項者，均視為放棄優先承租。另於原契約屆滿前由原承租人得



標或優先承租者，其起租日期為原契約屆滿之次日。

（二）原承租人如表示願意承租時，應於書面表示願行使優先承租之次日

起 15 日內，至本區處繳清第 1年土地租金、權利金、履約保證金

（所繳押標金得抵繳部分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含同意

書），並依本投標須知附件「農業用地租賃契約書」之內容，與本

公司完成簽約。逾期或通知不到視為放棄優先承租，所繳押標金不

予退還，原承租人不得異議。

（三）原承租人放棄優先承租時，最高標人應於本區處得標通知達到之次

日起15日內，至本區處繳清第1年土地租金、權利金、履約保證金

（所繳押標金得抵繳部分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含同意

書），並依本投標須知附件「農業用地租賃契約書」之內容，與本

公司完成簽約。逾期或通知不到視同棄權，所繳押標金不予退還。

本區處並得通知次高標人依序按決標價決標，並限期繳清第 1年土

地租金、權利金、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含同意書），以

及完成簽約等事宜。

（四）得標人如為法人組織時，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應作為

訂約之連帶保證人，嗣後代表人如有變更，除應通知本公司外，連

帶保證人應隨同變更及辦理公證。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之押標金全部不予退還：

1. 放棄得標者。

2. 逾簽約期間不繳或未繳清第 1年土地租金、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

地處理費者。

3. 投標文件所填投標人住址與實際不符，致無法送達得標通知或投

標人藉故拒收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退回者。

（六）本案租賃標的物之土地上，有原承租人所有之地上物，本公司將於

開標後通知原承租人應依契約規定於契約屆滿或終止之日起 10  日內

清除該地上物。惟如本公司未能於上述期限內由原承租人清除地上

物返還土地時，本招標案於上述期限屆滿時視同廢標，最高標人不

得據此向本公司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七）前款最高標人，如能提出足以證明已取得前款地上物之所有權或事

實上處分權之證據，以致地上物已無清除之必要者，最高標人得於

取得上述證據後，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於確認無誤後，得不清除地

上物，並即行通知最高標人得標，最高標人於接獲得標之通知後，

應即依第1款規定辦理。

十四、 得標人依本須知第 6 條規定應提出之相關文件影本，本區處依本

須知第 13 條規定通知限期訂約及繳款時，得標人應提出正本供查



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本公司得撤銷其得標資格並沒收其

所繳之押標金。

十五、 現況點交：

（一）本標租案之土地現況如下：

（二）本標租案之土地於簽約之日起 3日內，本區處與得標人於約定時間

會同至現場按現況辦理點交，如有地上物，雙方應依投標須知第 13

條規定辦理，並作成土地點交紀錄，點交後如有應行處理事項，均

由得標人自理，不得向本公司請求任何補償或賠償，亦不得要求減

免處理期間之租金，如需辦理測量鑑界，則費用應由得標人自行負

擔，得標人逾期未點交，視同已完成點交作業。

十六、 土地檢測：

如本標租案之土地需要檢測，得標人應逕洽請政府核可之環境檢驗測

定機構，或台灣糖業公司環境檢測中心進行檢測，所需費用應由得標

人負擔。

十七、 延長租期：(申請展延以 2次為限)。

得標人因天然災害、氣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在植作物

無法於租賃期限內完成採收，而需延長租期者，應於契約屆滿前 1個

月向本公司提出申請（如申請部分面積之展延，則以 1次為限，且面

積至少須達承租面積四分之一以上；惟面積超過四分之三時，得全部

辦理展延），在不得重新種植之前提下，每次延長期間不得超過 6個

月，延期之租金應按原租金增收 20%，再次展延租金須較前次展延租

金增加10%(申請展延以2次為限)。

十八、 本須知所規定事項如有疑義，應以本區處解釋為準。又刊登報紙

或上網之公告，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區處公告欄為準。

十九、 投標人於辦理領標、投標等過程中，如發現弊端或貪瀆不法情事

請依本公司政風檢舉信箱號碼及檢舉應注意事項：

（一）投標廠商(客戶)於辦理領標、投標、履約或驗收等過程中，如發現

弊端或貪瀆不法情事，請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辦

理。

（二）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應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以書面檢舉者，應記載下列事項，由檢舉人簽名、蓋章或按指紋：

1. 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

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

特徵。

2. 貪污瀆職事實。

3. 證據資料。



以言詞檢舉且內容具體者，由受理檢舉機關作成筆錄，交檢舉人

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如以電話檢舉且內容具體者，受理

檢舉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筆錄。

（三）利用下列信箱及電話號碼，勇於提出檢舉：

1. 法務部調查局：

聯絡電話：（02）29177777 

檢舉信箱：新店郵政 60000號信箱

2.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

聯絡電話：（07）2818888

檢舉信箱：高雄市郵政 60000號信箱

3. 台糖公司政風處：

檢舉電話：（06）3378682   傳真：（06）3378519

檢舉信箱：701036臺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

電子郵件檢舉信箱：ethics@taisugar.com.tw

4. 法務部廉政署：

檢舉電話：0800-286-586 

檢舉信箱：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傳真檢舉專線：（02）2381-1234

電子郵件檢舉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

二十、 本須知所附相關書件，如下列所示：

（一）標租農地明細表1份。

（二）農地位置圖。

（三）標單 1份。

（四）投標專用大信封 1只。

（五）台糖公司農業用地租賃契約書1份。

（六）委託耕地處理費同意書1份。

（七）投標人聲明書1份。

（八）農場農地種植紀錄表。

（九）台糖公司農業用地租賃土地點交紀錄。

（十）農業部與經濟部協調台糖公司土地出租事宜聯繫會報-限制出租種

植農作作物明細。



投　標　人　聲　明　書 

本人(法人)參加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____市____區____段_____地
號等___筆土地招標出租案」之投標，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
項但書第2款規定，係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茲聲明如下：

聲明事項 是
(打Ｖ)

否
(打Ｖ)

本人(法人)就本批次土地招標出租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備

註

1.本聲明事項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

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1項規

定者，依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處罰】。

2.本聲明事項答「是」者，請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3項規定處罰。

3.本聲明書及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標人(法人)：                                    印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法人登記證（代表人）：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規定如下：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
長與

         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

之
    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

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
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 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
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
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
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
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
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
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
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
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
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
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
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委託耕地處理費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或本公司）同意繳納委託耕地處理費新
臺幣____________元整(未含營業稅)，作為本人（或本公
司）於契約租期屆滿或終止時，因故未將本契約土地之地上
物完成清除回復土地之原狀(長期作物之根系部分如樹頭或竹
頭應全部清除乾淨)，交還予台糖公司時，本人（或本公司）
同意由台糖公司代為處理回復土地之原狀，其所發生之費用，
由委託耕地處理費扣抵，剩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願賠償予
台糖公司，本人（或本公司）不得向台糖公司請求任何賠償
或補償。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
上責任。

此致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

(所有權人為自然人）

立同意書人：（姓 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或

（所有權人為法人）

立同意書人：（法人名稱）       （法人印章）

簽約代理人：（姓 名）          （印章）

公司統一編號：

所在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